	单位名称
	
	单位住房公积金账号
	
	专管员
	姓名
	

	
	
	
	
	
	电话
	

	缴存比例调整
（限上调）
	调整前缴存比例
	%
	调整后缴存比例
	%

	缴存基数调整
	调整前工资基数
	元
	调整后工资基数
	元

	月汇缴额调整
	调整前单位部分月汇缴额
	元
	调整后单位部分月汇缴额
	元

	
	调整前个人部分月汇缴额
	元
	调整后个人部分月汇缴额
	元

	合计月汇缴额
	调整前合计
月汇缴额
	元
	调整后合计
月汇缴额
	元

	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基数调整原因
	
	上年度人均工资额

	
	
	       元/人.月

	本次调整后执行期限：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

	职工代表大会（或工会）意见：

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	单位意见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意见：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株洲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、比例调整审核表
说明：单位填报此表时须按规定同时填报住房公积金汇缴清册（或报盘），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核定后方能生效。此表一式两份，缴存单位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各一份。

